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
[bookmark: OLE_LINK2]《山东省标志性产业链公共实训项目建设及
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OLE_LINK4]为深入贯彻制造强省建设战略部署，强化公共实训资源对标志性产业链的精准支撑，规范公共实训项目建设与奖补资金管理，助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起草了《山东省标志性产业链公共实训项目建设及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当前，山东省正全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，持续做强工业经济“头号工程”，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，标志性产业链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，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。近年来，我省公共实训项目建设取得一定成效，已建成公共实训项目290个，但在标志性产业链公共实训领域仍存在诸多短板：部分实训项目与产业链需求脱节，实训内容与岗位标准、生产过程衔接不够紧密；项目建设缺乏统一规范，布局不合理、同质化严重；实训资源开放共享不足，未能充分发挥公益性、开放性和示范性作用。
为落实《关于加强新时代全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字〔2023〕146号）、《山东省标志性产业链协同推进工作措施》（鲁政办字〔2025〕195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破解当前公共实训工作突出问题，精准对接产业链人才需求，规范项目建设和奖补资金管理，亟需制定专门的实施细则，为全省标志性产业链公共实训工作提供明确的政策遵循和操作规范，推动实训资源与产业链精准匹配，为产业增链补链强链提供人才支撑。
二、起草过程
一是调研筹备阶段。深入部分市，重点走访标志性产业链链主企业、核心配套企业、职业院校、公共实训基地等相关单位，实地查看实训项目建设运营情况，了解各单位在实训项目申报、建设、管理及资金使用中的实际需求和存在的问题；系统梳理国家和我省相关政策文件，借鉴前期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经验，结合全省标志性产业链发展规划和技能人才需求，形成《实施细则》初稿。
二是征求意见阶段。2026年1月—2月向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省财政厅、行业协会，以及链主企业、职业院校、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，收集有效意见建议12条，进一步优化完善《实施细则》内容。
三是专家论证阶段。组织高技能人才培养、产业链发展等领域专家围绕《实施细则》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、针对性和前瞻性进行论证，重点对申报条件、建设标准、奖补标准、资金管理等条款进行研讨，提出修改完善建议。
三是专家论证阶段。组织专家围绕《实施细则》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、针对性和前瞻性进行论证，重点对申报条件、建设标准、奖补标准、资金管理等条款进行研讨，提出修改完善建议。评估工作组结合调研和论证情况，对其进行初步修改。
四是汇总完善阶段。起草工作组对调研、论证收集的意见全面梳理、分类吸纳，作进一步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《实施细则》送审稿，确保文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三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合理性
[bookmark: OLE_LINK3]围绕习近平总书记“走在前、挑大梁”的总定位、新要求，我省正在奋力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，加快推进制造强省建设，对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。公共实训项目是促进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，优化制造业技能人才队伍培养，支持企业转型升级、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。紧扣标志性产业链布局建设实训项目，深入推进产教深度融合、企校协同育人，精准对接产业链人才需求，着力提升技能人才供给适配性，有力缓解关键岗位技能人才短缺，助力产业链转型升级和高技能人才培养，为制造业强省提供人才支撑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细则》共包括总则、申报范围及条件、申报程序、绩效管理、支持保障、日常管理、附则7个部分。总则明确制定依据、建设原则和责任分工；申报范围及条件明确项目申报主体与准入要求；申报程序规范项目遴选推荐流程；绩效管理强化全周期管理；支持保障明确资金支持与激励措施；日常管理细化项目运行管理要求；附则明确解释部门和施行日期。
[bookmark: OLE_LINK5]下一步，将严格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发文程序推进各项工作，按发文程序公开征求意见，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、开展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，经厅党组会审议通过后，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联合发文，正式公开印发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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